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教師職務授課時數編配規則 
96.12.04 校務會議通過 

98.01.1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4.2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105.6.22 職編會議後，提交 105.11.30 學年會議討論及 105.12.5 職編會議彙整後，提交 106.01 校

務會議議決 

第一條 本校教師職務之安排，除本校聘約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悉依本編配規則辦理。 

第二條 為妥善安排教師職務，成立「教師職務編配小組」，由校長、教務主任、教師會會長、各學年代

表 1名、科任代表 2名、特教代表 1名及行政代表 1名擔任，處理教師職務選填編排事宜。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教師職務名稱如下： 

一、特殊教育教師（含各類身心障礙資源班及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師）。 

二、科任教師（任各學科或各學習領域授課，但未兼導師或行政職務教師）。 

三、級任教師（任普通班各年級級任教師）。 

四、教師兼行政（任教師本職外，並依法令執行行政業務者）。 

第四條 本校教師職務編配細則如下： 

一、編配原則： 

（一） 兼任行政職務以意願為優先考量，同一職位至少兩年，最多不超過四年為原則。 

（二） 系管師、專任輔導教師及資源班教師須具備相關資格，由相關處室聘請。 

（三） 級任教師應以連續兩年擔任相同班級導師為原則，除當事人或相關處室提出特殊原因經

本小組通過者外，第二年應續任原職務。 

奇數年級之級任教師，以原該學年正式教師數扣除代理教師、轉調他校及確認轉任其他

職務者後之總數 1/2 老師留任為原則，其不滿 1人之員額由該學年決定。 

（四） 科任以專長任用為原則。其中英語、體育、自然具備教師證加註專長、相關證照及特殊

認證者，經意願調查結果少於或符合學校員額需求，得經職編小組會議通過後逕行公告。 

（五） 當年度新進及代課教師之職缺由校長和職務編配小組共同排訂。 

二、編配時程：  

作 業 流 程 

1 校長聘任主任。 

2 主任聘請各組組長、系管師、專輔教師及資源班教師。 

3 申請市內及他縣市介聘服務結果公告。 

4 審查市內及他縣市介聘教師資格【教評會】。 

5 教師提出特殊需求申請；學年決定釋出科任節數。 

6 學年填報留任二分之一教師名單。 

7 

職務編配小組審查下列事項【開會】 

(1)奇數年級之級任教師及資源班因特殊情形轉任他職者；其他特殊需求者。 

(2)英語、體育、自然科任具備教師證加註專長、相關證照及特殊認證者，且有意願擔

任該科職務者。 

(3)編餘節數分配。 



(4)確認職務選填時程。 

(5)確認其他職務空缺。 

8 教師確認及繳回職務選填積分表。 

9 職務編配小組審查教師職務選填積分表、特殊需求及確認教師職務空缺。【開會】 

10 公布教師職務空缺大表及級、科任積分表結果。 

11 審查下學年度代理教師簡章並確認代理、支援教師續聘名單。【教評會】 

12 選填職務。 

13 職務編配小組審查教師職務選填結果並公告。【開會】 

14 甄選下一學年度代理教師。【教評會】 

15 選舉下學年度職務編配小組成員。 

 

第五條 教師職務編配以積分、意願及專長為依據，但以積分為優先考量，若積分相同時，依積分表類

別依序比分。如再同分，以協調或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如有爭議時，由校長及職務編配小組協

調規範之。 

第六條 積分之採計以『專才適任』為原則，級、科任之認定標準分別如下： 

一、級任教師以年資、獎勵、特殊加分、研習進修暨研究著作（詳見附件一）。 

二、科任教師以年資、學歷、獎勵、該科目任教年資、特殊加分、該領域之研習進修暨著作（詳

見附件二）。 

第七條 第一階段所餘之職缺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安排定案並公佈，其作業程序同第一階段。 

第八條 「教師職務編配小組」制定各類教師之授課時數及減課原則如下： 

一、兼任輔導教師、教師會會務、資訊系統師、訓練團隊指導老師、學年主任、科任代表及高年

級級任教師之減課節數，由「教師職務編配小組」研商，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級、科任教師之每週授課時數依教育局頒布之「教師授課時數實施原則」辦理。 

三、兼任行政教師（即主任、組長）之授課時數依教育局頒布之「教師授課時數實施原則」辦理，

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 

第九條 教師如有特殊因素，需調整職務由各處室或當事人依照職編小組會議公告期程提出書面申請，

經「教師職務編配小組」研商通過，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但資源班教師及以特殊專長進入本校

服務之教師，應任滿相關職務三年以上，始得調整職務。 

第十條 教師選填該項職務後，應接受下列相關附隨任務： 

一、全校性或各學年所舉辦之各項教育活動，應配合工作分配及計劃內容積極協助辦理。 

二、教師職務確立後，應進入主要授課領域之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或各學年課程小組，進行課程研討。 

三、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活領域）：指導校內校外科展、科學教育活動。 

四、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生活領域）：指導合唱團、校內校外音樂比賽。 

五、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生活領域）：指導美展、海報製作、校內外美勞比賽及相關活動佈置。 

六、體育健康與體育領域：指導體育團隊、協助運動競賽裁判及場地器材相關事項。 

七、社會領域（生活領域）：協助鄉土資源調查、教材編寫事宜。 

八、語文領域（國語）：指導國語文競賽及相關事宜。 

九、數學領域：指導數學競賽及相關事宜。 

十、語文領域（英語）：指導英語競賽及相關事宜。 

十一、語文領域（母語）：指導母語競賽及相關事宜。 

十二、電腦：指導資訊競賽及評審、協助電腦教室維護管理。 



十三、系統師：協助資訊設備維護管理。 

第十一條 本規則中，涉及其他單位權責者，應由權責單位於五月上旬確定內容，提交教師職務編配小

組以為依循。 

第十二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委由職務編配小組會商解決之，並應於校務會議提出報告備查。 

第十三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